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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快报记者从市规自局了解到，12

宗加装电梯建设工程中只有荔湾区信

义路198号被认定梯井不在小区用地红

线范围内，涉及占用部分规划路和部分

现状人行通道，其余 11 宗加装电梯工

程建设位置均在住宅小区用地红线范

围内，不涉及占用规划道路。

为何荔湾区信义路198号加装的电

梯被认定占用规划道路，但仍然获批施

工？对此，荔湾区分局工作人员坦言，此

举是为了满足群众多年以来的呼声。“对

于如何选择最可行的加装电梯方案，分

局考量了很久，小区确实没有其他地方

可以加装电梯，这是唯一可行的方案。”

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采用阳台入户的

方式，至少得安装两部电梯，造价太高。

荔湾区分局工作人员表示，该方案

已征求地块权属单位意见，增设电梯方

案虽涉及洲头咀隧道工程红线范围，但

近期内无对电梯所在位置实施征收及建

筑物拆除补偿的计划，道路主管部门区

住建局也已同意该址在满足有关要求的

情况下有限使用现有城市道路（信义路）

空间，并同步将建筑物红线范围内无偿

作为公共通道使用的通道进行人行道铺

装改造，以满足公共安全通行要求。

虽然近期内（一般指五年）无对电梯

所在位置实施征收及建筑物拆除补偿的

计划，那以后要征用时怎么办呢？荔湾

区分局工作人员表示，在核发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时，分局在审核书上有备注：

规划仅作为审批，不作为产权登记的依

据。如果涉及征拆的问题，不会作为赔

偿的依据，业主们也知晓该内容。

装梯工程占道只好“以路换路”

案例

▼越秀区黄华路四号之三、四、五

的盲道拐了个弯，向电梯“让道”。

▲荔湾区信义路198号，电梯将

人行通道隔开成里侧的电梯出

入通道和外侧人行通道。

人行道上竖着电梯井 行走不方便但“合规”
广州多处老楼占用人行通道加装电梯，影响市民正常通行； 记者走访发现这些装梯工程手续均完备

加装电梯可以占用盲道吗？其实不

然。新快报记者发现，越秀区黄华路六

号之二施工现场张贴的《建设工程审核

书》上明确指出：市规自局要求施工项目

应按《无障碍设计规范》《老年人建筑设

计规范》《地方残疾人综合服务设施无障

碍标准》的有关要求进行无障碍设施设

计，并与主体工程同时建设和投入使

用。记者查阅《无障碍设计规范》发现，

盲道的设计要求中提到：“盲道的设计要

连续，应避开树木（穴）、电线杆、拉线等

障碍物，其他设施不得占用盲道。”

市规自局向新快报记者表示，该局在核

发加装电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其建设

工程审核书时，明确在扩建电梯间及连廊工

程施工环节中，应同步完善场地和交通设计，

且需结合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无障碍设施设

计并同时建设和投入使用等要求。

在有规定的情况下，越秀区以及天河

区还出现多宗加装电梯占用盲道以及盲道

缺失的例子，有市民投诉施工方并无按照

《建设工程审核书》以及相关设计规范来建

设。对此，越秀区分局工作人员表示，“如

果发现施工方和业主没有做好，会将有关

问题反馈给属地住建部门，并由街道监督，

申请业主应按照审核书的意见做好。”

针对加装电梯工程占用盲道以及盲

道缺失情况，市规自局表示，涉事项目现

场人行盲道已完成改道工程。天河区分

局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信诚北街3号

加梯工程竣工后，曾存在2米左右路段的

盲道缺失。5 月，我们接到事项反馈后，

立刻与属地街道进行沟通，现属地道路主

管部门已完成盲道改道工程。”在越秀区

黄华路六号之四，被占用的盲道也已改

道，记者在现场看到，盲道围绕电梯半圈

后又回到原路径。

此外，电梯距离行道树过近，有关部门

又将如何解决呢？越秀区分局工作人员表

示，已将黄华路六号之四电梯距树木过近的

情况告知业主，同时也会通知园林部门，就树

木跟电梯的距离考虑有没有必要修剪、迁移。

在 12 宗加装电梯建设工程中，有

10宗已经完工，另外2宗则处于围蔽施

工状态。市规自局表示，这 12 宗工程

均为业主申请，经过区道路主管部门同

意，部分工程还获得原房改单位同意，

各区分局才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市规自局指出，根据 2020 年 6 月

发布的《广州市既有住宅增设电梯办

法》规定，规划和自然资源行政管理部

门依法核发增设电梯的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证，对涉及住房城乡建设、市场监

管等部门职责的事项，应当征求相关

主管部门的意见。规划局在核发该证

时，还同步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

其相关附件材料抄送至属地道路、园

林、建筑、消防、设施设备、城市管理等

主管部门。各职能部门在加装电梯审

批、监管环节也将相互提醒和支持，共

同维护广州市建筑工程安全及城市风

貌景观等相关要求。

在新快报记者走访过程中，相关人

士证实了该说法。业主吴先生告诉记

者，黄华路六号之四加装电梯经过全体

业主签字同意，并向规划部门报批，经

过一系列手续后才动工建设的。记者

还在黄华路六号之二电梯的施工现场

旁找到了相关依据：市规自局为项目颁

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中称“该建设

工程符合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

求”。此外，越秀区建设和水务局颁发

了广州市城市道路挖掘许可证，其中提

到“允许占用挖掘黄华路六号之二大楼

对出人行道处”。

但是，《技术规程》规定，增设电梯

“不得侵占现有城市道路空间，不得影响

城市规划的实施”。国务院颁布的《城市

道路管理条例》明确，所谓城市道路，是

指城市供车辆、行人通行的，具备一定技

术条件的道路、桥梁及其附属设施。

那么，占用了人行通道建电梯，是

否与上述规定不符呢？对此，市规自局

回应称，目前，国家、各地对加装电梯占

用城市道路空间或主要城市道路空间

没有明确适用情形和操作规定。

“以现在的标准对待广州特殊历史
时期形成的住宅建筑紧邻路边的现状
而一律禁止加装电梯是不现实和不公
平的，唯有分类处置，在守好安全底线
的条件下尽量满足民生诉求。”市规自

局答复称。

装电梯不能影响城市道路空间，
占道建梯是否有依据？

疑问 3

明文规定盲道不可占用
为何还因加装电梯而缺失？

▲在信诚北街 3号梯前，一路延

伸的盲道“戛然而止”，留下缺口。

■在天河区信诚北街，电梯加装到人行通道上。

▲此前，黄华路六号之四的电梯占用盲

道，且离行道树过近。

疑问 2


